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疾病管制署公布今（2017）年首例本土登革熱確定病例（依其發病日亦不

排除為境外移入），為高雄市 27 歲女性，5 月 5 日出現頭痛、發燒、肌肉痠痛、

關節痛、後眼窩痛、食慾不振等症狀，因症狀持續，5 月 10 日由診所通報疑

似登革熱後轉院治療，隱藏期 5 天，於 5 月 16 日確診。 

近期我國登革熱本土疑似病例通報數呈上升趨勢；今年迄今累計 1 例登革

熱本土病例，79 例境外移入病例，感染國家以馬來西亞、印尼、越南等東南

亞國家為多。 

時序已入夏，全台氣溫逐漸上升，近期受鋒面影響各地均有降雨情形，環

境中容易產生積水容器，適合病媒蚊生長，呼籲民眾應加緊腳步，落實戶內、

外環境整頓、巡查及孳生源清除；計劃前往登革熱流行疫情國家的民眾，務必

作好防蚊措施。 

如有發燒、頭痛、後眼窩痛、肌肉關節痛、出疹等症狀，應儘速就醫，並

主動告知近期旅遊活動史；醫療院所如遇有疑似感染個案請及早通報，以利衛

生單位採取後續防治措施。相關資訊可至疾管署全球資訊網

（http://www.cdc.gov.tw）或撥打免費防疫專線 1922（或 0800-001922）洽

詢。 

登革熱簡介 

何謂登革熱  俗稱「天狗熱」或「斷骨熱」，是一種藉由病媒蚊（埃及斑蚊或白線 

斑蚊）叮咬而感染的急性傳染病，不會人傳人。 

 登革病毒亞屬裡共有四種登革病毒，依抗原性的不同分別稱為第一、

二、三、四型。 

 感染某一型登革病毒患者，對該型病毒具有終身免疫，對其他型別僅具

有短暫的免疫力，而再次感染不同型別登革病毒，可能發生較嚴重的登

革出血熱。 

潛伏期 約3-8天(最長可達14天)。 

可傳染期 發病前1天至發病後5天為「可感染期」（或稱「病毒血症期」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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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型臨床症狀 突發性的高燒(≧38℃)，且還會有肌肉、骨頭關節的劇痛、轉動眼球或

按住眼球時，前額及後眼窩痛，伴隨皮膚出疹的情形(先發生於胸部及軀

幹，而後擴散至四肢和臉部)，會感到無比的搔癢跟疼痛感。 

登革熱 

警示徵象 

依據世界衛生組織2009年出版之登革熱指引，登革熱病人除了典型登革熱

症狀外，如果出現「警示徵象」，則顯示病程有可能進展為重症，需要更

密切的觀察。 

警示徵象包括： 

腹部疼痛及壓痛 

持續性嘔吐 

臨床上體液蓄積(腹水、胸水) 

黏膜出血 

嗜睡/躁動不安 

肝臟腫大超過肋骨下緣2公分 

血比容增加伴隨血小板急速下降 

預防措施 孳生源清除（最為重要）、避免病媒蚊叮咬（包括住屋加裝紗窗、紗門、

出入高感染地區宜穿著長袖衣服與長褲、以及在裸露部位噴防蚊液）。 

通報定義 臨床條件：突發發燒≧38℃並伴隨下列任二（含）項以上症狀： 

（一）頭痛/後眼窩痛/肌肉痛/關節痛/骨頭痛 

（二）出疹 

（三）白血球減少（leukopenia） 

（四）噁心/嘔吐 

（五）血壓帶試驗陽性 

（六）任一警示徵象 

院內感染管制 

 

 屬第2類法定傳染病，需於24小時內進行通報（凡有進行登革熱NS1快 

速篩檢者皆須依規定進行通報作業）。 

 採集檢體：生化血 5ml。 

 隔離措施：採取標準性防護措施，病人於住院過程應預防被病媒蚊叮 

            咬，應睡在蚊帳內。 


